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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函 

 

担保人之一：翁伟武 

居民身份证号码：44050219700616043X 

担保人之二：翁伟炜 

居民身份证号码：440507198201090015 

担保人之三：翁伟嘉 

居民身份证号码：440509198103023217 

担保人之四：翁伟博 

居民身份证号码：440507198309290019 

担保人之五：柯丽婉 

居民身份证号码：440505196910170024 

担保人之六：蔡沛侬 

居民身份证号码：440502195601180428 

担保人之七：翁清钦 

居民身份证号码：H396154(2)       

担保人之八：罗素华 

居民身份证号码：440502196112110829         

  

担保人之九：翁子腾 

居民身份证号码：44050819990309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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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之十：许雪妮 

居民身份证号码：44050819831227362X        

 鉴于： 

一、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发行人”）拟申请公开发行不超

过 2.14 亿元（含 2.14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发行数额由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核准）（以下称“本次发行”）； 

二、翁伟武、翁伟炜、翁伟博、翁伟嘉、蔡沛侬、柯丽婉为发行人之实际控

制人，翁清钦、罗素华、翁子腾、许雪妮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近亲属（以下合

称“担保人”）。担保人拟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提供担保。担保人拥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有足够的能力承担保证责任，且不因任何指令、财力状况的改变或者与任

何单位签订的任何协议而减轻或免除在本担保函下所承担的保证责任。 

三、本担保函下债权人为任何通过认购、交易或其他合法方式有效取得发行

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债券持有人。 

担保人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在此承诺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在本担保函规定的担

保期间及保证范围内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事

宜如下： 

第一条 被担保的债券、数额 

被担保债券为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不超过 2.14 亿元（含 2.14 亿元）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具体发行数额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第二条 债券到期日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

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第三条 担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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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第四条 担保范围 

担保人保证的范围为本次发行债券的本金及应付利息、发行人因违约而应支

付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一切合理费用。其中，债

权人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一切合理费用指为实现债权，依据本次发行的《募集说

明书》及本担保函行使任何权益、权利而发生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或仲裁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第五条 保证期间 

担保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期间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及

债券到期之日起两年或主债权消灭之日（以先到者为准）。债券持有人在此期间

内未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担保人免除保证责任。 

第六条 权利行使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债券持有人有权要求担保人在本担保函第四条规定的

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1. 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息到期时，不能足额兑付债券本

息； 

2. 发行人未能按照募集说明书承诺的时间、数额偿付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本金、应付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一切合理费用； 

3. 如发生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发行人未按规定履行变更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程序。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经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后，有权代理债券持有人

要求担保人履行连带保证责任。 

第七条 债券的转让或出质 

债券持有人依法将债券转让或出质给第三人的，担保人在本担保函第四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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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保证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第八条 主债权的变更 

经发行人提议并经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批准，公司债券的利率、

付息方式等发生变更时，如无增加担保人责任的，无需另行经担保人同意，担保

人继续承担本担保函项下的保证责任。 

第九条 加速到期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之前，担保人发生足以影响债券持有人权

益的重大事项时，发行人应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新的担保，发行人未提供新的担保

的，债券持有人有权要求发行人、担保人提前兑付债券本息。 

第十条 保密义务 

担保人承诺，因履行本担保函而知悉的发行人商业秘密及非公开信息，未经

发行人同意或履行相关信息披露程序，担保人不得向除本担保函以外的第三方披

露。 

第十一条 担保函的生效 

本担保函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发行

上市之日起生效。 

第十一条 其他 

担保人同意发行人将本担保函作为申请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文件一同上

报，并随同其他文件一同提供给认购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投资者查阅。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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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担保函》之签字页） 

 

担保人（签名）： 

 

 

                                                              

          翁伟武                            翁伟炜 

 

 

                                                                  

          翁伟嘉                            翁伟博 

 

 

                                                                  

          柯丽婉                            蔡沛侬 

 

 

                                                                  

          翁清钦                            罗素华 

 

 

                                                                  

          翁子腾                            许雪妮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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